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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须知

为充分尊重福建海钦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广大股东，

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股东

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次股东会须知如下：

一、股东会设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召开等有关事宜。

二、在股东会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

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也必须

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会议程序。

四、要求发言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当按照会议的议程，经会议主持人许

可方可发言。有多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时要求发言时，先举手者发言；不能确

定先后时，由主持人指定发言者。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或提

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或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行，简明扼要，时间不

超过 3分钟。

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的发言，在股东会进行表决时，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不再进行发言。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违反上述规定，会议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或制止。

六、在会议表决程序结束后进场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其投票表决无效。在

进入表决程序前退场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的规

定办理。股东会表决程序结束后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表决票将视为无效。

七、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当对提交表决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

均视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的表决结果计为“弃权”。

八、为保证股东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

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九、本次股东会需通过的事项及表决结果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由聘请的律师

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福建海钦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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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14:3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港区东方大道 365 号会议室

三、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四、现场会议记录人：董事会秘书

五、大会议程：

（一）与会人员签到（下午 14:00—14:25）

（二）宣布会议开始并宣读到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及代表股份数，以及其

他参会人员

（三）宣读大会须知

（四）审议大会各项议案：

1、《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3、《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五）现场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

（六）现场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七）推选计票、监票人

（八）休会，收集表决票，统计表决票和表决结果

（九）宣布表决结果

（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宣读股东会决议，签署会议决议等相关文件

（十二）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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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25年12月15日，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赵晨晨先生、雷安华先生、徐鹏先生、张燕女

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事项发表了审议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会的批准，关联股东浙江海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须回

避表决。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2025年第四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会议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系

基于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日常商业行为，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

展。（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

合理的定价原则，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3）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

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共计 74,000.00 万元，其中，向关联

方购买原材料产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70,000.00 万元，接受关联方装卸、仓储

等综合劳务服务产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共计 4,000.00 万元，分别经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6 日、1月 23 日、8月 11 日及 8月 2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5 年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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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金额

未超过上述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 年度

预计金额

2025 年 1-11 月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方购买

原材料

浙江鸿基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
70,000.00 46,579.73

根据实际业

务需求调整

小计 70,000.00 46,579.73

接受关联方装

卸、仓储等综合

劳务服务

广西天盛港务有限公司 4,000.00 1,643.20

小计 4,000.00 1,643.20

合计 74,000.00 48,222.93

注：1、上表“2025 年 1-11 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下同。

2、上述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下同。

3、2025 年 9 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同意控股股东浙江海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亚兰特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亚兰特制造”）51%股权无偿、无条件赠与公司；2025 年 10 月，亚兰特制造

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2025 年 11 月，公司将亚兰特制造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上述“2025

年 1-11 月实际发生金额”包含亚兰特制造 2025 年 11 月与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下

同。

（三）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为保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持续、正常进行，公司合理预计了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不含税总金额 104,46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度

预计金额

2025 年 1-11 月

实际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

购买原材

料

浙江鸿基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00 46,579.73 预估业务量增加

小计 100,000.00 46,579.73

向关联方

购买燃料

和动力

嘉兴海川绿色新能

源有限公司
80.00 2.12 不适用

浙江鸿祈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80.00 3.61 不适用

小计 160.00 5.73

接受关联

方劳务

广西天盛港务有限

公司
4,000.00 1,643.20 预估业务量增加

浙江鸿基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
140.00 5.40 不适用

小计 4,140.00 1,6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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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方

租出办公

场地

浙江鸿基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
160.00 8.83 不适用

小计 160.00 8.83 不适用

合计 104,460.00 48,242.8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浙江鸿基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鸿基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石化”）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成立日期：2009 年 7 月 2 日

（4）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乍浦镇东方大道东侧、汇利服饰北侧（浙

江亚兰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内 3幢 202 室）

（5）法定代表人：钟仁海

（6）注册资本：69,423.1053 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6912743416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家用

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电线、电缆经营；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陆

地管道运输；装卸搬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钟仁海先生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鸿基石化93.55%

股权，并担任鸿基石化董事长；公司董事长赵晨晨先生担任鸿基石化董事。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鸿基石化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鸿基石化的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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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

鸿基石化生产经营正常，在与公司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均能严格遵守合同

约定履约，资信情况较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履约风险较小。

（二）广西天盛港务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西天盛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盛港务”）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日期：2002 年 2 月 6 日

（4）注册地址：钦州港经济开发区果鹰大道鹰岭作业区

（5）法定代表人：倪龙强

（6）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700735185544D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成品油批发（限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

营；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港口经营；燃气经营；保税仓库经营；进出口

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

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食用农产

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与天盛港务的实际控制人同为钟仁海先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天盛港务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天盛港务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天盛港务生产经营正常，在与公司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均能严格遵守合同

约定履约，资信情况较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履约风险较小。

（三）嘉兴海川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嘉兴海川绿色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海川”）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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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日期：2024 年 7 月 17 日

（4）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东方大道东侧、汇利服饰北侧（浙江亚

兰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内 3幢 201 室）

（5）法定代表人：钟仁海

（6）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MADQPJHL2R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发

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节能管理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与嘉兴海川的实际控制人同为钟仁海先生，钟仁海先生在嘉兴海川任董

事、经理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嘉兴海川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公司与嘉兴海川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嘉兴海川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履约风险较小。

（四）浙江鸿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鸿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鸿祈”）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成立日期：2012 年 11 月 1 日

（4）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乍浦镇东方大道东侧、汇利服饰北侧

（5）法定代表人：刘海龙

（6）注册资本：11,000 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056850071X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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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

品零售；珠宝首饰零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合成材料销

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医用口罩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珠宝首饰批

发；五金产品批发；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医用口罩批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

进出口；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危险化学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与浙江鸿祈的实际控制人同为钟仁海先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浙江鸿祈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浙江鸿祈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浙江鸿祈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履约风险较小。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一）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主营业务开展需要，2026 年度拟向关联方鸿基石化采

购丙烷、丁烷、聚丙烯等原材料。

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公司

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关联方进行交易。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

采购或服务发生时签署。

（二）向关联方购买燃料和动力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2026 年度拟向关联方嘉兴海川、

浙江鸿祈采购电力。

定价依据：按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代理工商业用户电价的八五折计价。

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公司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关联方

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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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关联方劳务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主营业务开展需要，2026 年度拟接受关联方天盛港

务提供的装卸、仓储等综合劳务服务。

2、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员工福利、业务招待等日常生产经营等需要，2026

年度拟接受关联方鸿基石化提供的综合服务。

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公司

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关联方进行交易。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

采购或服务发生时签署。

（四）向关联方租出资产

公司下属子公司为进一步盘活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与效益，2026 年度

拟向关联方鸿基石化出租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并代收水、电、气等能源费用。

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公司

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关联方进行交易。具体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

采购或服务发生时签署。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商业行为及日常经营需要，公司与关联方可以

合理利用自身资源，充分发挥协同优势，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实现优势互补和资

源合理配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定价合理、公允，不会对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

公司对关联方产生重大依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福建海钦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福建海钦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四次

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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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公司根据自身发展规划，为拓

宽融资渠道，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指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确保公司及下属公司持续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 2026 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用于办理包

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中长期借款、金融机构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等综

合授信业务。授信有效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在上述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综合授信额度内，并

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

实际需求来合理确定。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各项融资业务，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在上述金额范围内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办理相关融资

申请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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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建立完善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制定科学、有

效的薪酬管理制度，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

请各位股东审议。


	OLE_LINK8
	股东会须知
	OLE_LINK165
	OLE_LINK166

	第一部分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程
	OLE_LINK1
	OLE_LINK10
	OLE_LINK6
	OLE_LINK159
	OLE_LINK7
	OLE_LINK157
	OLE_LINK161
	OLE_LINK163

	第二部分  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OLE_LINK24
	OLE_LINK66
	OLE_LINK76
	OLE_LINK3
	OLE_LINK52
	OLE_LINK68
	OLE_LINK5
	OLE_LINK15
	OLE_LINK17
	OLE_LINK63
	OLE_LINK64
	OLE_LINK65
	OLE_LINK67
	OLE_LINK32
	OLE_LINK31
	OLE_LINK19
	OLE_LINK30
	OLE_LINK28
	OLE_LINK78
	OLE_LINK13
	RANGE!A11
	OLE_LINK29
	OLE_LINK21
	OLE_LINK18
	OLE_LINK41
	OLE_LINK40
	OLE_LINK33
	OLE_LINK171
	OLE_LINK22
	OLE_LINK16
	OLE_LINK20
	OLE_LINK38
	OLE_LINK2
	OLE_LINK23
	OLE_LINK25
	OLE_LINK26
	OLE_LINK36
	OLE_LINK27
	OLE_LINK35
	OLE_LINK4
	OLE_LINK37
	OLE_LINK51
	OLE_LINK53
	OLE_LINK45
	OLE_LINK55
	OLE_LINK57
	OLE_LINK34
	OLE_LINK168
	OLE_LINK169
	OLE_LINK56
	OLE_LINK49
	OLE_LINK111
	OLE_LINK112
	OLE_LINK60
	OLE_LINK59

	议案二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